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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18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5年 5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湯銘哲代）  蘇炎坤  柯慧貞（陳省盱代）  利德江   

黃肇瑞  張克勤  楊明宗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劉文超代）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張文昌  陳志鴻（蔡森田代） 謝文真  謝錫堃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王永和  徐德修  高家俊 

列席：林漢良  王秋勳 

主席：高  強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及確認事項： 

一、報告本校第 617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與執行情形，並確認紀錄。 

二、主席報告： 

(一)首屆「成大、中山城灣盃」校際運動競賽已於 5月 6日由本校主辦，

中山大學在張宗仁校長的帶領下，總共乘坐 7輛遊覽車到校參賽，張

校長並全程參與。本校師生在 20項競賽中，以 13比 7之佳績奪得總

錦標。明年城灣盃競賽將輪由中山主辦，屆時本校應以超過 7輛遊覽

車的規模前往中山參賽。 

(二)「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第 2次會議輪由本校召集，已於 5月 5日

在本校舉辦。會中較重要的兩項議題： 

1.將由台大、成大、清華、政大四校校長拜會教育部杜部長，籲請政

府相關部會不宜因五年五百億計畫之補助而影響正常專案或一般

經費之補助，亦不宜與學雜費之調整問題混為一談。 

2.將舉辦策略聯盟 12 校學生之英文能力測驗，參與測驗之學生人數

原則預定每校 100名。考量各校學生入學時之英文程度並不一致，

故測驗結果將僅提供各校參考，不做各校排名，且不以單次成績做

絕對性之比較，而是以前後兩次測驗的相對成績來分析各校英語教

育與學生英語能力之成長性。 

(三)本週日將與研發長、教務長、工學院吳院長等啟程前往大陸與清華、

北京科大、天津、南開及大連理工等大學簽約，並訪問北京大學洽談

兩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之可行性。 

(四)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目前已洽妥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校長與韓國首爾

大學校長兩位諮詢委員，分別於 5 月 30 日及 6 月 5 日來校參訪與諮

詢，來訪當天將安排上午簡報與參訪，下午委員詢問與建議，計畫辦

公室將會一一與相關主管聯繫，屆時請撥冗與會。 

三、專案報告： 

(一)本校校園規劃系列報告：都計系林漢良老師簡報「國立成功大學校園



 2 

規劃：空間資訊建置計畫」。 

(二)徐明福院長簡報本校校旗、院旗及信封、信紙、名片之設計樣式。 

※校長：已原則選定校旗、院旗之橫式與直式款式及名片款式，各項版

面之編排，請規劃設計學院依會中共識或意見，再排版數款樣

式供選擇；字體方面，請文學院張院長蒐集數種名書法家字體

供規劃設計學院製作樣本。 

四、各單位報告（略）。 

五、下次主管會報預訂於 95.6.14安排前往台北參訪台塑企業。 

貳、討論決議事項 

【第一案】 

教務處擬就 95年 3月 9日 94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討論之「本校辦理博、

碩士學位考試費用標準」，擬修正碩士班論文審查費每篇壹仟元，並取消命

題及閱卷費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規定再提教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教務處：已提 95.6.13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將自九十五

學年度起實施。 

【第二案】 

教務處擬修正研究所辦理博士班資格考試各項費用，由各系所自行訂定標

準一案， 

決議：原則同意由各系所自訂標準，有無需要訂定基本費用額度供各系所

參考，請教務處再思考，並請依規定再提教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教務處：已提 95.6.13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決議由各系

所自訂標準，教務處不訂定基本費用額度。 

【第三案】 

教務處提請討論本校 95年度校友傑出成就獎選拔委員會委員名單一案， 

決議：原則同意，部分委員請再與相關學院確認。 

【執行情形】 

教務處：經再與相關學院確認，本校 95年度校友傑出成就獎選拔委員會委

員名單如下： 

蘇炎坤（兼召集人）、王三慶、王琪、閔振發、何瑞文、方銘川、

蔡長泰、翁鴻山、王永和、吳宗憲、孫全文、陳梁軒、張有恆、

蔡明田、吳華林、許桂森、宋鎮照、張素瓊、陳茂仁、潘有諒、

陳盛堅等 21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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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研究總中心擬修訂本校「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第 11點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規定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研究總中心：照案執行。 

【第五案】 

圖書館擬配合圖書資料借閱規則之修正，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募

款辦法」第三條第四款，刪除第三目「不得續借、不能預約」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 

圖書館：依決議辦理。 

【第六案】 

研發處彙整相關單位意見提請研商修訂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一案， 

決議：請依會中討論共識修正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研發處：已於 95.6.28校務會議討論定案，將彙整後提報教育部核定。 

參、散會（下午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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